
- 1 -

附件 1

动物诊疗机构动物防疫监督量化评分表

类别 子类别 检查项目 得分
扣分

原因

动物防疫

（30 分）

布局（6分）

*〔1〕科室齐全（1 分）；〔2〕设有专科（1 分）；〔3〕功能合理，

按原有平面规划布局图设置使用各区域（2分）；〔4〕诊疗区域不从事

其他经营活动（2 分）。

环境卫生

（7分）

〔5〕无异味（2分）；〔6〕诊疗物品合理摆放（2 分）；〔7〕地面台

面环境及时清洁消毒（2 分）；〔8〕诊疗区域无宠物随意跑动（1 分）。

设施设备

（8分）

*〔9〕配有诊断、消毒、冷藏、隔离、手术、常规化验、污水处理，医

院还应配有 X 光机或者 B 超等设施设备（8分）。

诊疗废弃物

处置（7分）

*〔10〕诊疗废弃物分类收集（5 分）；*〔11〕存放于含有警示标志的

密闭容器（1 分）；〔12〕有独立的医废存放空间（1 分）。

病死动物处

置（2分）
〔13〕按规定处置病死动物和动物病理组织（2分）。

公示情况

（13 分）

证照、规章

制度、人员

公示（13

分）

*〔14〕动物诊疗许可证（1 分）；〔15〕动物防疫监督公示牌（1分）；

〔16〕制度齐全（5 分）；*〔17〕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相关信

息上墙公示，与其他公示内容分开（3 分）；〔18〕动物诊疗收费价目

表公示（1 分）；〔19〕当日在岗执业兽医师和助理兽医师公示（1 分）；

〔20〕规范动物诊疗行为告知书（1 分）。

人员配备

（11 分）

人员管理

（9分）

*〔21〕备案的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符合规定（2 分）；〔22〕

执业兽医“两病”检测阴性报告齐全（3 分）；〔23〕从业人员佩戴显

示执业身份的胸牌（2 分）。〔24〕执业兽医遵守执业诊疗行为公约以

及执业兽医执业能力（2分）。

在岗情况

（2分）

〔25〕营业期间有执业兽医在岗（1 分）；〔26〕实际在岗人员与公示

人员相符（1 分）。

诊疗活动

（23 分）

病历、处方

（23 分）

*〔27〕使用规范的处方笺（7分）；*〔28〕处方笺按规范填写（7 分）；

*〔29〕使用规范的病历（3 分）；*〔30〕病历按规范填写（3 分）；*

〔31〕麻醉药品单独出具处方笺（3 分）。

兽药使用

（8 分）

兽药及生物

制品管理使

用情况

（8分）

〔32〕兽药（含生物制品）附有许可证明文件（3 分）；*〔33〕规范使

用兽药（3 分），使用假劣兽药、非免疫点违规使用狂犬病疫苗该项不

得分；〔34〕麻醉药品按要求保管（2分）。

档案记录

（15 分）

台账记录

（15 分）

〔35〕兽药采购记录、消毒记录、无害化处理记录、麻醉药品使用记录、

培训记录、无害化处理单据、医疗废弃物收集单及时登记，无缺项（7

分）；*〔36〕病历档案保存 3 年以上（3 分）；〔37〕一般处方笺保存

2年以上（3 分）；〔38〕麻醉药品处方笺保存 5 年以上（2分）。

检查结果
得分： 执法人员签名：

负责人签名： 日期：

被检查单位： 法定代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地址： 负责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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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说明

1. 评分细则

〔1〕科室齐全：设置诊疗室、药房、隔离室、手术室等区域。

〔2〕设有专科：设置宠物疾病分类诊疗的科室（如内科、

外科、传染病科等）。

〔3〕功能合理：功能有效利用，按原有平面规划布局图设

置使用各区域，未挪作他用。

〔4〕诊疗区域内不得从事动物用品、动物饲料、动物美容、

动物寄养等经营活动。

〔6〕诊疗物品合理摆放：诊疗设备、物品使用完毕及时放

回原位，医疗废弃物及时处置，未使用完的药品设专门区域摆放。

〔10〕诊疗废弃物包括病理性废物、损伤性废物、感染性

废物、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。

〔12〕诊疗废弃物每日均能送往收集地点的可不设独立的

医废存放空间。

〔13〕病死动物和动物病理组织按规定存放在冰柜冷冻。

〔15〕动物防疫监督公示牌：内容包括关于规范宠物诊疗

行为的承诺书负责人签字以及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结果公示。摘

下、更改或遮盖“动物防疫监督公示牌”该项不得分。

〔16〕各项制度包括诊疗服务、疫情报告、卫生安全防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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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毒、隔离、诊疗废弃物暂存、兽医器械、兽医处方、药物和

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，缺一项制度扣 1 分，5 分扣完为止。

〔17〕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公示：执业兽医师相

关信息上墙公示得 1 分，执业助理兽医师相关信息上墙公示得

1 分，与医疗顾问等内容分开得 1 分。

〔21〕备案的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符合规定：动

物医院具有 3 名执业兽医师获得基准分，动物诊所具有 1 名执

业兽医师获得基准分。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应按规定

在动物防疫主管部门备案。

〔22〕备案执业兽医“两病”检测阴性报告齐全得 3 分，

缺 1 份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〔23〕执业身份胸牌主要根据执业兽医师、执业助理兽医

师、教学实践的学生和工作实践的毕业生来区分。

〔24〕在医疗纠纷处理中，由于执业兽医不遵守《上海市

执业宠物兽医师诊疗行为公约》引起的扣 1 分，由于执业兽医

执业能力不足而引起的扣 1 分，此项由市宠物业行业协会按季

度及时向辖区提供，判定结果由宠物业行业协会解释。

〔27〕处方笺的样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

2450 号公告要求。

〔28〕处方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450

号公告要求规范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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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9〕病历记载完整、明确的机构名称。

〔30〕执业兽医未签全名按未签名处理。

〔34〕麻醉药品要指定专人负责，有专柜加锁。

〔35〕记录真实、可追溯。培训记录包括专业知识、生物

安全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等内容。以下情形视为台账记录不健全，

酌情扣分：①记录零散，未及时装订；②未记录疫苗等生物制

品来源；③消毒记录过于简略，敷衍了事；注：部分固定内容

如配比浓度、消毒药物、消毒地点等可事先打印，但具体负责

消毒工作人员必须在记录上签名。④无害化处理记录上登记的

动物数量与无害化处理单据不符。

2. 关键监督项目

打*号为关键监督项目，关键项不符合要求的，应责令整改

并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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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
